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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貴部函詢業者經營網路平台制度是否符合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相關規定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部106年12月25日經授企字第10620004060號函辦

理。 

二、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

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

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是多層次傳銷制度，係

由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推薦加入，成為該事業傳銷

商，向多層次傳銷事業購買商品，而由本身自行使用消

費或轉售他人以獲取合理利潤，並得再推薦他人加入，

建立其「多層級」之銷售組織網，亦即藉由傳銷商本身

推廣、銷售商品及推薦他人加入，建立銷售組織網，以

獲取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所謂「多層級」係指

二層級以上之組織架構（並未包含多層次傳銷事業本

身），合先敘明。 

三、本案來函因未清楚敘明平台業者所欲實施獎金及層級等

制度，而該業者營運模式係提供網路平台刊登商品銷售



而屬提供服務之事業，不論一般使用者、一般經營者及

合約經營者，倘係基於其本身所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

獲得經濟利益，或因直接介紹他人加入時或加入後所購

買之商品或勞務，而獲得經濟利益，但於該他人再介紹

他人加入時或加入後所購買之商品或勞務，原推薦者未

能因而獲得實質或潛在之經濟利益者，即獎金制度僅有

單層獎金設計，並無多層級之獎金制度，則屬單層直銷，

尚非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條定義之多層次傳銷；惟倘

原推薦者因直接介紹他人加入時或加入後所購買之商品

或服務，而獲得經濟利益，另於該他人再介紹他人加入

時或加入後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原推薦者亦能因而獲

得實質或潛在之經濟利益者，則該事業提供網路平台刊

登商品銷售，並透過傳銷商所建立之多層級的組織來銷

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條定

義之多層次傳銷，應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規定，於

開始實施傳銷行為前，備齊相關資料向本會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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